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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漢銓：李飛說出事實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指出，李飛說出了事實，由愛國
愛港的人擔任特首，是「一國兩制」的重要體現，倘若
由不愛國愛港的人擔任特首，將會對「一國兩制」和高
度自治方針造成嚴重衝擊，這樣的後果香港承受不了。
國家要避免選出不愛國愛港的人當特首，中央也不可能
委任不愛國愛港的人當特首。

盧文端：中央底線清晰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盧文

端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如要保持香港繁榮
穩定，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特首，否則只會破壞香
港和中央關係。特首難以和中央溝通，特區政府將無法
施政，勢必危害香港前途。由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
委員喬曉陽今年3月的講話，到李飛昨日的講話，中央
對特首須愛國愛港的底線毫不含糊。

他續說，李飛提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會
允許一個不愛國的人擔任地方首長，如果作出這樣的任
命，將無法向全國人民交代，也會對香港造成震盪。他
稱李飛講話不但是對香港人說，更是面向全國13億人民
說，香港是中國特區，特首不是只對香港負責，還要對
中央負責。

盧瑞安：須愛國愛港非新事

港區人大代表盧瑞安認為，特首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
任並非中央在今天才提出的新事物，早在制定基本法時
已有此方向，相信李飛在特區政府啟動政改諮詢前重申
此論點，是希望港人明確理解中央在香港政制發展上的
政策底線。

陳勇以結婚為喻：須簽字

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認為，正如美國政
改也不可能違反美國憲法，當地總統也必須宣誓效忠國
家一樣，這是全球各地通則，香港也不能例外。身為特
區之首，理應要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猶如兩個
人結婚也要簽字承諾，「怎可能娶妻卻拒絕負擔丈夫的
責任」。

劉迺強：底線十分重要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說，愛國愛港底線一直如
此，不愛國愛港的人當特首和中央對抗，將破壞兩地關
係，但是近期有人提出不愛國愛港的人也可當特首，引
起了問題，故李飛再次強調，愛國愛國底線十分重要。

容永祺：愛國愛港常識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會會

長容永祺強調，一個國家不可能委任一個不愛國愛港、
和中央對抗的人做特首，特首須愛國愛港是常識。一些
人應認真細看李飛重提愛國愛港底線的講話，捫心自問
是否特首合適人選，檢討潛意識中是否不愛國愛港。

他續說，香港和內地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
不盡相同，但在「一國兩制」下，須尊重國家主權。如
果香港選出不愛國愛港的人當特首，中央不可能支持，
最終只嚴重窒礙香港發展。

簡松年：與喬曉陽論述相同

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表示，由專責處理本港政制法律
工作的李飛重申政改法律原則非常具權威性，今次李飛
觀點重申了人大常委會決定及基本法原則，亦與今年3
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的論述同出一
轍。

他續說，中央反覆提醒港人，討論政制發展時須遵照
法律原則，要達到守前門而非守尾門的效果，確保港人
未來政改諮詢中能在選舉制度及投票方式上，做到不容
許對抗中央的人士當選，否則一旦中央拒絕任命經選舉
產生的特首，除了出現尷尬情況外，也會令香港陷入憲
制危機。此外，李飛講話也提醒港人，全球普選根本無
統一標準，相反必須依照香港實際情況推進。他期望社
會各界未來能遵照法律框架，以包容心態展開理性討
論。

黃均瑜：市民心中有數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黃均瑜表示，李飛提到，行
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是理所當然、毫無疑
問的。因為打從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以至制定基本法
及香港回歸時，也講明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重要。但他
指出，由於愛國愛港如同管治能力一樣，沒有具體明確
定義，也沒有明文法律規定，但相信市民心裡有一把
尺。因此，李飛指出，不顧客觀條件而推行普選，將導
致社會混亂，相信是要重申選出對抗中央人士成為特
首，香港是承受不了的。同時，李飛提醒港人，不要以
為可把昔日制定基本法時的共識及原則隨時推倒重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

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指

出，確保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符合「愛國愛港」

要求，將成為香港普選行政長官時必須解決的

主要難題。香港社會各界均指出，香港是國家

的特區，有人卻存在不愛國愛港者可當特首的

錯誤期望，這勢必破壞「一國兩制」和香港前

途，中央不可能任命，故反對派不應再幻想可

借「公民提名」推選不愛國愛港的人參選特

首，避免香港陷入憲制危機。

李飛 普選談

各界：選不愛國者毀港前途
反對派勿幻想借「公提」亂港 中央護港免陷憲制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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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
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清
楚解釋了特首普選的法律框架，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引述李飛形容，普選就如一
場足球比賽：踢足球須在足球場內進行，不可
以在場外踢，李飛是次講話並非要為政改再設
框架，而是解釋《基本法》早已就行政長官選
舉包括資格及職責等作出的相關規定。她又認
為，《基本法》附件一並無提及「公民提
名」，類似的超越法律框架的建議，並不符合

《基本法》。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則指出，李飛的
講話隱含的意思，是已否定了所謂「公民提
名」。

李飛昨日中午與社會各界午宴，談及《基本法》
訂明的行政長官普選安排。梁愛詩在會後引述李
飛指，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定要根據《基本法》相
關規定條文，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其
後在答問環節又回應了有關「公民提名」提問，
明確指出早於1988年起草《基本法》過程中，已
經提到選委會組成需劃作4大界別，第一屆特區
政府產生辦法亦有列明選舉委員會需有廣泛代表
性及後選舉委員會同樣由4個界別組成。

梁愛詩：政改需有規矩
她透露，會上並無具體談及「機構提名」細

節做法，但重申了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訂明，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
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而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清楚指出，提名委員會是參照選舉

委員會組成，李飛亦在會上直言「提名委員會
組成是八九不離十」，「所謂八九不離十，即要
與原來選委會有關連，不可離開太遠。會上亦
無提及候選人數目等細節」。

梁愛詩並引述李飛在會上，以「足球比賽」
比喻普選，強調踢足球必須在足球場內進行，
不可以在場外踢，說明並非要為政改設框架，
而是《基本法》早已就行政長官選舉包括資格
及職責等作出相關規定，「進行特首選舉辦法
修改時須考慮《基本法》規定，但不等於李飛
設定框架約制及限制政改」。

「公提」越框違提委會組成

就所謂「公民提名」的問題，她強調，《基
本法》附件一並無提及「公民提名」，一直以來
都是規定選委員需符合4大界別，任何超越框架
均不符合《基本法》。被問到李飛有否明確否定

「公民提名」，梁愛詩未有直接回應，坦言她只是
引述李飛講話，其他則由大家自行解讀，但強
調她個人認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
規定要求，不符合原來選委會的組成，因此不
符合提名委員會的組成。

譚耀宗：重申基本法非提新觀點

譚耀宗則指，李飛講話提及廣泛代表性的含
義，事實上，早在推選委員會已經要求有廣泛
代表性，及後的選舉委員會亦有廣泛代表性，
提名委員會同樣要求具備廣泛代表性，以確保4
大界別的均衡參與，讓提委會決定充分代表社

會意見。
他說：「提名委員會具體運作細節等，留待

政制諮詢展開後再作討論，最重要不能夠離開
《基本法》原先規定。即合資格人士參選時作為
準候選過程中，有一定的要求，需經過提名委
員會提名成為正式候選人，當中的民主程序則
未有詳細交代。提名委組成亦要符合《基本法》
要求的廣泛代表性，不能離得太遠。」

被問及此舉是否「篩選」，譚耀宗指出，李飛
沒有提及「篩選」字眼，「每人各有理解及用
詞，他只是正面解釋《基本法》條文及相關法
律規定。普選定會有框架，正如打波都定有界
線，《基本法》正是一個法律框架。李飛是重
申《基本法》內容，不是提出新論點，深信有
助香港進行政改諮詢」。

施榮懷：4大界別選委具代表性

出席宴會的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廠商聯

合會會長施榮懷說，李飛會上多次提到提委會
構成及原則，必須符合廣泛代表性及均衡參
與，有助兼顧社會各界聲音，「過去推委會及
選委會以至今後的提委會，同樣要有均衡參
與。我個人理解，4大界別選委由不同選民推
選，擁有非常合理代表性」。他又認同，行政
長官選舉規則須符合《基本法》，正如李飛提
到不論皇馬、巴塞又或拜仁落場踢波，都要在
球場內比賽，而行政長官選舉必須依照《基本
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訂立普選的
大原則框架。　

反對派死撐「公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
會主任李飛昨日在講話中強調了《基
本法》第四十五條及全國人大常委的
決定是香港普選的唯一法律框架，但
有反對派人士聲稱，提委會「機構提
名」和「公民提名」並無直接衝突，
稱李飛講話為普選設限。不過，有反
對派成員承認，李飛講話反映「公民
提名」不會被考慮。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昨日在
李飛與各界會面的午宴後稱，他不
認為李飛講話是否定「公民提名」
甚至為普選設限，「他強調要尊重

《基本法》框架，但無提到『公民提
名』違反憲法，可能聽到港人聲音
有所調節」。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則稱，他
在席間向李飛表達關注提名委員會將

「篩走」不同政見者，李飛回應說，
任何人只要符合《基本法》第四十四
條的法律要求，均應公平獲得提名委
員會的提名，絕對不存在政見的原因
而不獲提名，「我認為李飛回應態度
曖昧，只提及提名委員會作『機構提
名』。『機構提名』與『公民提名』
並無直接衝突，在提名前的民主程序
已經有很大的空間」。

鄭宇碩認「公提」不獲考慮

不過，一直倡議「公民提名」的
「真普選聯盟」的召集人鄭宇碩承
認，從李飛所講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
權屬於提名委員會，性質上是一種機
構提名，顯示當中並無考慮「公民提
名」，反對派中人實難以接受。工黨
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則稱，李飛的講話
顯示公民及政黨提名已經「冇得
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李飛和張榮順昨日會見大律師公
會後，隨即與香港律師會等10名
成員會面約1小時。律師會會長林
新強在會面中，提出考慮容許特
首在政黨背景的支持下，有效解
決管治問題和社會矛盾。他引述
張榮順回應指，香港即使有「兩
黨政治」，也不代表社會無爭拗，
太多政黨會令社會議題更繁雜，
亦會產生更多麻煩和問題，故

「政黨政治」暫不適合香港。
林新強在會後表示，是次會面

屬敘舊性質，大家主要談到本港
兩個律師會與內地律師的合作，
並無談及政改內容，並透露自己
在席間向李飛和張榮順提出，香
港是否可推行「政黨政治」，容許
特首在政黨背景的支持下，有效
解決管治問題和社會矛盾。

「剩兩黨都未必控制到」

他引述張榮順回應說，香港現
時環境較複雜，指即使有「兩黨
政治」，不代表社會無爭拗，太多
政黨會令社會議題更繁雜，亦會

產生更多麻煩和問題，故「政黨
政治」暫不適合香港，須再作研
究。林新強又認為，「政黨政治」
是否行得通，目前「言之尚早」，
除了涉及修改《基本法》、香港法
律等問題外，「（即使只剩下）兩
黨都未必控制得到，你歸邊時，
另一方亦會攻擊你，沒有分別」。

他續說，雙方在會面中並無提
到反對派鼓吹的「佔中」，但表明
香港律師會不支持任何違法的社
會運動，又指律師會在政改諮詢
未展開前，不會對政改表態。

律師會引述：港暫不宜「政黨政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
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全國人大法
工委副主任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昨日
出席午宴後，隨即返回下榻酒店，會見香港大律師
公會及香港律師會。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昨日引
述李飛表示，李飛在會上重申，普選必須在《基本
法》框架和規定下進行，公會對此深表認同，又形
容會面坦誠友善，「有碗話碗，有碟話碟」，是政改
交流的好開始。

石永泰昨日聯同大律師公會約6名執委與李飛會面
約1小時。石永泰會後表示，會上未有談及《基本法》
具體條文或任何特定方案，包括提名委員會、「民
主程序」等，「無㟊住《基本法》逐條逐條拎出來

傾，無咁深入仔細」，亦無討論反對派鼓吹的「公民
提名」和「佔領中環」。

稱公會非政團 不提方案
他說，公會席間向李飛表示，現時坊間有不少政

改方案，認為任何人士或團體希望提出的方案被考
慮，便有責任解釋方案如何符合《基本法》。倘若當
局想「剔除」某些有認受性方案，同樣有責任向公
眾解釋，又指當局如果以法律理由否定方案，須指
出當中如何不符合《基本法》。

石永泰又形容會面氣氛良好，坦誠友善，雙方各
自表達意見，「有碗話碗，有碟話碟」、「call a
spade a spade（直言不諱）」，「大家有咩理由，都真
真正正講出來」，認為是就政改交換意見的好開始。
被問到李飛昨日提到「不與中央對抗」、「愛國愛
港」、設定特首候選人數目等普選原則，是否符合

《基本法》時，公會表示，要有實質方案才能評論，
「而家唔能夠好籠統、紙上談兵咁講」。

他續說，大律師公會將在政改諮詢開始後，按照既
定做法向政府表達意見，又強調公會並非政治團體或
民間智庫，而是專業團體，不會提出任何方案，只會
就重大法律問題和原則向公眾和當局表達意見。

須循基本法框架 大律師公會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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